
附件 4： 

县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 

延伸绩效管理考核评分依据 

2014 年县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指标

体系共设立一级指标 4 项，二级指标 12 项，主要评估制度

建设、重点工作、执行实施、实施效果等内容，同时设置附

加分、扣分项及一票否决。结合二级指标，制定具体考核评

分依据如下： 

1. 建立投诉处理、信息公开、责任追究等方面制度的得

3分，每缺一项制度扣 1分。成立县政府领导牵头，相关部

门参加的县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的得 5分；补贴资

金分配、重点推广机具种类等按要求研究确定的得 2分。 

考核评分依据：建立投诉处理、信息公开、责任追究等

方面制度，所指的制度是广义的制度，评分的依据是是否对

全县投诉处理、信息公开、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规定。规定

的形式包括印发管理办法、通知、工作流程等，都可以认定

是建立了制度，但要正式印发，不能以年度实施方案等综合

性文件代替单项管理制度。 



成立县政府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县级农机购置补

贴工作领导小组的得 3分；补贴资金分配、重点推广机具种

类等按要求研究确定的得 2分。能按照实施方案规定成立县

级领导小组的得 5 分，在补贴资金分配、重点推广机具种类

等方面进行集体研究决定相关事项，切实发挥领导小组职能

的得 2 分，要有文件、通知或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2.按规定开通县级补贴专栏的得 5分，按要求公开信息

的得 5分，内容缺项或公开不及时的每次扣 0.2 分/项，扣

完为止；年度补贴工作结束后按规定公告的得 3分；把享受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情况作为村务公开的内容的得 2分。 

考核评分依据：按规定开通县级补贴专栏，指的是对于

目前已开通县级农机化专属网站的，应当在该网站首页的醒

目位置上设置“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公开补贴信

息；对于尚未开通县级农机化专属网站的，应当在当地政府、

农业等综合网站上设置补贴专栏，公开补贴信息。按要求设

置专栏得 5分。 

按要求公开信息的得 5分，内容缺项或公开不及时的每

次扣 0.2 分/项，扣完为止；按时要求公开信息指的是信息

公开内容、数量、频率符合《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山东省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信息公开制度》和其他正式文件的规定。内容缺项



或公开不及时的每次扣 0.2指的是市级农机部门要组织人员

按照规定频率对信息公开情况开展检查，应公开但未全面、

准确公开的每发现一次扣 0.2 分。 

年度补贴工作结束后按规定公告的得 3分；把享受农机

购置补贴资金情况作为村务公开的内容的得 2分。指的是根

据补贴实施方案要求，在年度补贴工作结束后，县级农机部

门要以公告的形式将享受补贴的农户信息和县级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落实情况报告在县级人民政府网站或农业（农机）

部门网站上公布的，得 3分，否则不得分。把享受农机购置

补贴资金情况作为村务公开的内容指的是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情况公布到村，并且作为村务公开的一项内容。按规定公

布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 

3. 制定印发本县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方案的得 2分，

全县深入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的得4分,

全面印发警示教育资料的得 2分。 

考核评分依据：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指的是按照《农

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

意见》（农机发〔2011〕4 号）和《关于加强农机购置补贴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通知》（鲁农机计字〔2011〕23 号）

的要求，科学编制全县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方案。编制的

方案可以用于指导近几年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不必每



年都编制新的方案，但要符合实际并满足工作需要。 

深入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指的是

市、县农机部门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活动，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至少做一次农机购置补贴反

腐倡廉警示教育报告，参与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人员每年至

少参加一次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 

全面印发警示教育资料的得 2分，指的是警示教育材料

要印发到补贴工作涉及的每个人员，未全部印发的，此项不

得分。 

4. 按规定确定补贴对象的得 2分，按要求对薄弱环节机

具品目进行重点补贴的得 2分。 

考核评分依据：《年度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实施方案》对

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下发了农业部印

发的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挂图，省局还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明

确农机购置补贴对象的通知》（鲁农机计函字〔2012〕9 号），

对补贴受益对象进行明确。各级在操作中可以对部、省要求

进行细化、实化和强化，但不能简化、虚化、弱化和变通，

更不能相违背。检查主要是看在组织农民报名、确定补贴对

象中是否执行了部、省的规定。按要求对薄弱环节机具品目

进行重点补贴的得 2分,主要是补贴资金主要用于玉米收获



机、免耕播种机械、经济作为机械等重点补贴机具和本地区

薄弱生产环节的机械补贴，否则不得分。 

5. 县级农机部门及时有效调查处理群众投诉并上报的

得 5分，未及时有效调查处理并上报的每次扣 1分，扣完为

止。 

考核评分依据：有效调查处理并及时上报具体分为两种

情况：一是群众直接向农机部门投诉，由接受投诉的部门按

规定处理，向投诉人反馈处理情况，由负责同志审核同意处

理结果并存档备查；二是上级农机部门转办的群众投诉，由

下级农机部门按规定调查处理，向投诉人反馈处理情况，由

负责同志审核同意处理结果并存档备查，同时将有关情况及

时报送上级农机部门。 

6.按规定全面落实《全国农机购置补贴管理软件系统管

理规程》的得 2分，管理软件系统中完整录入补贴数据信息

的得 3分，管理软件系统中的补贴数据信息准确无误、安全

保存的得 3分。 

考核评分依据：按规定全面落实《全国农机购置补贴管

理软件系统管理规程》，指的是各县按《全国农机购置补贴

管理软件系统管理规程》相关规定执行的得 2分，未按规定

执行的每次扣 0.5 分，扣完为止。 

管理软件系统中完整录入补贴数据信息，指的是当年所



有补贴信息应于次年 1月底前整理完成，确保准确无误。 

管理软件系统中的补贴数据信息准确无误、安全保存，

指的是指的是补贴农户信息录入准确无误，补贴数据安全导

出，定期备份，确保 5年内能随时查阅。 

7. 县级安排资金保障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费的得3分，

否则不得分。 

考核评分依据：县级财政专门安排工作经费用于保障农

机购置补贴工作的得 3分，否则不得分。 

8. 按要求组织核查和抽查的得 12 分，否则按比例扣分。 

考核评分依据：按要求组织核查和抽查指的是县级农机

部门要按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在补贴资金结

算前，对补贴额 3万元以上的做到“见人、见机、见票”和

“人机合影、签字确认”， 其他补贴机具，按照不低于 5%

的比例核实。缺少 1个百分点，扣 2分，扣完为止。 

9. 县级农机部门妥善保存补贴机具档案，重点机具做到

“一机一档”的得 5分，每缺一件档案的扣 0.2 分，扣完为

止。 

考核评分依据：县级农机部门妥善保存补贴机具档案，

重点机具做到“一机一档”,指的是县级农机部门档案管理

要规范、严整，对大型拖拉机、玉米收获机等重点补贴机具



做到“一机一档”，不能做到的不得分。档案不完整的，缺

少一件档案扣 0.2 分，扣完 5分为止。 

10. 全县农机购置补贴中央财政资金实施结算进度满分

12 分，其中，实施进度 4分，结算进度 8分；在省局规定时

间内完成得满分，延迟一天扣 1分，扣完为止。 

考核评分依据：全县农机购置补贴中央财政资金实施结

算进度,指的是各市对县级实施结算进度每半月统计一次，

通过农机化网站对外公布，通过全年实施情况计算得分。 

11 月 30 日作为补贴资金落实和结算进度的考核日，全

县补贴资金落实比例 98%以上的得 4 分，全年补贴资金结算

98%以上的得 8分，否则按相应比例得分；结算比例低于 75%

的，年度绩效考核不得评为优秀。 

11. 按要求上报材料的得 2分，报送数量不完整、不及

时或存在明显错误的，每发生一项扣 0.1 分。 

考核评分依据：按要求上报材料指的是按照省局及市级

农机部门有关要求上报材料，上报材料主要包括在《年度农

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补贴资金需求和其他正式文件

中要求报送的材料。报送数量不完整、不及时或存在明显错

误指的是报送材料的数量、时间未达到规定要求，报送材料

中存在与有关规定相违背、弄虚作假、文字和数据错误等情

况。 



12.完成上级农机部门下达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预

期目标的得 10 分，每不足 0.5 个百分点扣 2分，扣完为止。 

考核评分依据：各市当年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高于上

年水平的，得 10 分。 

13. 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开展补贴工作，得到领导肯定

的或补贴政策实施成效显著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的

得 5分。 

考核评分依据：按照部、省的倡导，结合本地实际创造

性开展补贴工作，得到领导肯定的或补贴政策实施成效显著

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的，指的是各市结合实际就补贴

实施出台创新性工作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并得到本级党委、

政府领导及省部级以上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在正式印发的

领导讲话、文件、内参中给予肯定的，或在省级以上媒体进

行肯定性报道的，视肯定情况得分。 

14. 经省局在延伸绩效考核中发现市级有弄虚作假行为

的，一次扣 20 分。 

考核评分依据：县级农机部门向市级农机部门报送的延

伸绩效管理自评报告，应对照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的考核

内容及评分标准逐项说明评分依据，评分依据应实事求是。

在省局延伸绩效管理评估小组资料审查和实地考核过程中，

如发现县级农机部门报送的自评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符，并经

评估小组认定属于弄虚作假行为的，一次扣 20 分。 



15.经公安、检察、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监督机构等

查处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一票否

决，总体评分为零。 

考核评分依据：经公安、检察、纪检监察、审计、财政

监督机构等查处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且未采取有效措施

实行正面引导，并经评估小组认定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

和农机化发展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总体评分为

零，次年不得评为优秀。 

 


